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1 -09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茹荷海静加油站

	
	地址
	昌黎县茹荷镇

	
	法人代表
	赵海静
	所属行业
	危险化学品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一队
	执法人员
	曹辉张洁松

	
	检查时间
	2018-03-18
	检查地点
	档案资料、罐区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方案及四项制度；

2.未建立职工教育培训档案；

3.未制定2018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4.职工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无2018年记录；

5.无职工教育培训记录、会议记录。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1-5项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处

理

结

果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2 -01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新佳精密铸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昌黎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
	蒋小勇
	所属行业
	冶金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二中队
	执法人员
	周杰 邵佳琦

	
	检查时间
	2018.3.11
	检查地点
	公司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018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车间

	
	发现的

主要问题
	未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未按规定记录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责令限期改正

	处

理

结

果
	已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2 -02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秦皇岛市新奇精密铸业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龙家店镇晒甲坨村

	
	法人代表
	李亚民
	所属行业
	冶金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二中队
	执法人员
	周杰 邵佳琦

	
	检查时间
	2018.3.12
	检查地点
	公司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018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车间

	
	发现的

主要问题
	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未按规定记录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责令限期改正

	处

理

结

果
	已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2 -03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明峰精密机件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龙家店镇晒甲坨村

	
	法人代表
	魏志光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二中队
	执法人员
	周杰 邵佳琦

	
	检查时间
	2018.3.17
	检查地点
	公司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018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车间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三项制度

2、规定记录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责令限期改正

	处

理

结

果
	已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样表）

                               序号：2018-3 -01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宏盛帽业

	
	地址
	昌黎县城郊区犁湾河

	
	法人代表
	李守俊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三队
	执法人员
	梁 涛、李 姜

	
	检查时间
	2018.1.5
	检查地点
	现场、档案资料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落实情况。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无安全生产三项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2、安全生产职工教育培训档案未如实填写；3、无2017年教育培训计划；4、无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档案（电工）；5、无安全生产会议记录；6、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记录，隐患排查治理台账；7、无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8、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方案及四项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档监控制度、资金使用专项制度、举报奖励制度）；9、车间安全生产警示标志不全；10、生产车间使用刀闸。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3、4、5、7、8、10项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对第2、6、9项问题立案调查。

	处

理

结

果
	昌黎县宏盛帽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三十八条、三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已完成整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罚款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样表）

                               序号：2018-3 -02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杰达帽业

	
	地址
	昌黎县城郊区犁湾河一村

	
	法人代表
	王顺杰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三队
	执法人员
	梁 涛、李 姜

	
	检查时间
	2018.01.05
	检查地点
	现场、档案资料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落实情况。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无安全生产三项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2、安全生产职工教育培训档案未如实填写；3、无2017年教育培训计划；4、无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档案（电工）；5、无安全生产会议记录；6、无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7、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方案及四项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档监控制度、资金使用专项制度、举报奖励制度）。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3、4、5、6、7项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对第2项问题立案调查。

	处

理

结

果
	昌黎县杰达帽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已完成整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罚款。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样表）

                               序号：2018-3 -03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学梅帽业

	
	地址
	昌黎县城郊区犁湾河一村

	
	法人代表
	韩雪峰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三队
	执法人员
	梁 涛、李 姜

	
	检查时间
	2018.1.5
	检查地点
	现场、档案资料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落实情况。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无安全生产三项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2、安全生产职工教育培训档案未如实填写；3、无2017年教育培训计划；4、无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档案（电工）；5、无安全生产会议记录；6、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记录，隐患排查治理台账；7、无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8、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方案及四项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档监控制度、资金使用专项制度、举报奖励制度）；9、车间安全生产警示标志不全；10、生产车间使用刀闸。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3、4、5、7、8、10项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对第2、6、9项问题立案调查。

	处

理

结

果
	昌黎县宏盛帽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三十八条、三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已完成整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罚款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样表）

                               序号：2018-3 -07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竞文帽业

	
	地址
	昌黎县城郊区犁湾河三村

	
	法人代表
	李建明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三队
	执法人员
	梁 涛、李 姜

	
	检查时间
	2018.01.09
	检查地点
	现场、档案资料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落实情况。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无安全生产三项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2、安全生产职工教育培训档案未如实填写；3、无2017年教育培训计划；4、无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档案（电工）；5、无安全生产会议记录；6、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记录，隐患排查治理台账；7、无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8、无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方案及四项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档监控制度、资金使用专项制度、举报奖励制度）；9、车间安全使用采暖炉。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第1、3、4、5、7、8、9项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对第2、6项问题立案调查。

	处

理

结

果
	昌黎县秋来帽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决定给予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捌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已完成整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罚款。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1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江明塑料厂

	
	地址
	昌黎县城郊区吴庄村

	
	法人代表
	侯艳君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昌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3.11
	检查地点
	办公室、生产车间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应急救援器材

	
	发现的

主要问题
	车间内应急救援器材（灭火器）配备不足；
未健全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教育培训内容未填写）。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2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虹桥老田塑编厂

	
	地址
	昌黎县城郊区吴庄村

	
	法人代表
	田志刚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3.12
	检查地点
	办公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发现的

主要问题
	未制定2018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未建立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未制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四项制度；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3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秦皇岛纳川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葛条港乡葛条港村昌黄公路北

	
	法人代表
	王常亮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3.17
	检查地点
	办公室、生产车间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劳动防护器材

	
	发现的

主要问题
	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培训记录非本人签字。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中的隐患内容填写不规范。
车间工作人员未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器材。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公司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4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碣阳山泉纯净水厂

	
	地址
	昌黎县城郊区吴庄村

	
	法人代表
	侯艳君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3.19
	检查地点
	办公室、生产车间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车间内安全设施

	
	发现的

主要问题
	未制定2018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未健全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未制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四项制度；
车间内未铺设防滑垫。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并对第一条进行立案调查。

	处

理

结

果
	本案未办结（罚款未缴纳）。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5 –002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斯波兰德酒庄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刘台庄镇刘四村

	
	法人代表
	曹XX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五中队
	执法人员
	刘景玮、陈强

	
	检查时间
	2018.03.06
	检查地点
	配电室、车间、档案资料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制度落实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安全生产机构设置情况、劳动防护用品发放使用情况

	
	发现的

主要问题
	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1、责令限期改正2、进行立案查处

	处

理

结

果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并处人民币贰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